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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老人空巢率迅速上升，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问题日益突出。重视农村空巢老

人精神养老有着重大的时代价值，为现实所必须。但是，由于农村家庭精神养老功能弱化，空巢老人精神自养不足，农村

社区精神养老供给缺乏，精神养老政策法规缺位等，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严重不足。倡导养敬并重的孝道伦理、构建

社区服务体系、提升老人精神自养能力、健全多元养老机制、完善养老法规制度、推动城镇化建设与养老事业协同发展，

是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问题的主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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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３）》指出：我国老年人口数量２０１３年达２．０２亿人，其中
空巢老人突破１亿人，这１亿人中，有近一半生活在农村。到２０１３年９月，农村老人空巢率达到４５％左
右，而且还在以较快的速度上升。农村空巢老人的大量出现带来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精神养老

问题尤为突出。由于子女不在身边，以及农村生活环境的闭塞和精神文化的贫乏，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

老严重缺失，一些空巢老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孤独、压抑、焦虑、不安、失落、抑郁等负面情绪，有的甚至走

向自杀。对空巢老人来说，缺乏精神慰藉的伤害比生理疾病的伤害更为严重。分析农村空巢老人精神

养老的时代价值，根据当前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的紧迫现实需求和存在的现实困境，探寻有效的应对

之策，可以深化人们对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推动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

一　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的时代价值
（一）推动我党实现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所追逐的中国梦，其本质内涵就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因此，中国梦必须依靠

人民，也必须造福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着眼于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的生活。幸福与尊

严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和谐的、道德的，人类具有类的尊严，人性尊严是

社会关系的最高价值尺度［１］４４３。精神养老是一个有关人性尊严的价值问题。“人是具备理性和意思的

动物，因而是一种伦理的存在：人在物质世界之外，还追求精神世界的价值。”［２］３２８－３２９因此，重视农村空

巢老人精神养老，就不仅要看到老人的外在价值，更要关注其内在的精神价值和尊严，让老人获得精神

上的满足感，从而过上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二）推动人们践行关怀生命的伦理原则

现代伦理的核心原则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与尊重，是以个体生命素质的整体提升为价值追求。关怀

生命伦理原则强调以人为本，重视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重视对人物质与精神双重权利的尊重，强调个

体生命的价值实现。精神养老是一种道德实践，重视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从精神上关怀与尊重老人，

能促进个体生命素质的整体提升，推动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是践行关怀生命伦理原则的重要体现。

（三）促进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推动经济、教育、分配、社

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平。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 Ｈ·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指出：“倡导公共行政的社会
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境地的人

们。”［３］６－７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别被普遍认为是我国最大的现实不公平，而城乡养老水平的

差异，又是城乡差别中最大的差别，近年来饱受质疑。农村空巢老人是社会中最处于劣势境地的人群，

强化对他们的物质养老和精神养老，保障他们平等享有基本的养老权益，是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目标实现

的根本体现。

（四）促使政府履行提供公共利益的伦理责任

现代政府是法治政府与德治政府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既有规章制度的硬约束，又有伦理责任的

软约束。政府的伦理责任应该体现在政府利用公共权力为人民提供最大化的公共服务产品———公共利

益。美国公共政策专家安德森说：“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关利益。”［４］２２２为农村空巢老人提供精

神养老，是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的一种伦理责任，它体现着政府特定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良

心。发展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事业，是政府履行提供公共利益的伦理责任的重要推动力。

（五）推动国家完善精神养老制度体系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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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制度安排，进行良好的、科学的制度供给［５］。健全的制度体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是农村

空巢老人精神养老的行为准则和可靠保障。制度来源于实践，精神养老制度来源于对精神养老的不断

实践和探索。城市空巢老人精神养老在组织建设、设施提供、人文关怀等方面已有几十年的实践，日渐

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供给。而在农村，仅少数社区在开始试点探索，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精神养老实践几乎

一片空白。因此，以农村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为试点加强精神养老服务，能为整个农村地区精神养老

提供示范，进而推动精神养老制度这一治理工具日臻完善。

二　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的现实需求与困境
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重视精神养老成为现实所必须。

从社会发展来看，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有着非常紧迫的现实需求。一是空巢老人心理健康问题

严重。根据美国新精神分析派代表人物艾里克森的理论，６０岁以上的老人正处于人生发展八阶段的最
后一个阶段———自我整合的绝望感，心理与精神健康状况不断滑坡，心理社会危机严重，对精神抚慰的

心理需求不断增强。“长期孤独、压抑、心事无处诉说之感，让很多老人产生抑郁，引发严重的心理疾

病。”“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初，我国公益组织‘爱心传递热线’一项对３５０００名老年人心理求助电话的统计分

析显示，超过４０％的独居老人有抑郁症倾向。”［６］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空巢老人都有心理问题，
通常被称为老年空巢综合症。目前，空巢老人已成为我国自杀高峰人群，加强农村空巢老人心理关怀，

维护老人心理健康刻不容缓。二是空巢老人家庭精神养老支持削弱。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而老人大多留守在农村，家庭日益小型化、

空巢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农村传统孝道文化日渐式微，子女对老人养而不孝

的现象突出，有的甚至视老人为包袱，不孝不养的现象比城市更为严重，对老人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

传统养老模式与观念的改变，使空巢老人精神养老支持日益削弱，为重视并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

问题提出了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三是精神养老法律制度不断演进。我国《宪法》和《婚姻法》都规定，

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１９９６年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２０１３年实施的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更
是对精神养老给予了强烈的关注，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和孤立老人，与老年人分开居

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并把“常回家看看”入法。精神养老法律制度的不断演进不断

具体化，为重视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提出了严肃的法律要求。

重视精神养老如此紧迫，但是，从老人需求满足现状来看，当前精神养老极其不足，主要体现在：人

际交往和情感交流缺乏：农村空巢老人的人际交往范围比较窄，与子女、邻居和亲友的来往占主要部分，

其他社会交往几乎没有。有调查显示，６９．８％的农村空巢老人经常和邻里来往，邻里是目前农村空巢老

人精神养老的重要载体［７］。文化娱乐和知识教育不够：由于相应资金、设施、组织和人员严重缺乏，空

巢老人主要的文娱活动就是看看电视，并从中获取少量知识和信息。社会参与有限：我国村民自治尚不

成熟，村民社会参与机会不多，尤其是农村空巢老人大多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不高，社会参与和社会决

策的能力有限，社会参与程度更低，参与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自我实现机会少：农村空巢老人往往

处于家庭生活的边缘，家庭地位低，感受不到自己对家庭的价值，加之自身能力及社会参与不足，自我实

现的机会很少。

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严重不足，是多种现实困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农村家庭精神养老功能弱化

城市化导致支持农村老年人养老规模的缩小及居住方式的改变，影响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情

感体贴、生活照顾等行为，家庭支持资源的减少，不可避免地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削弱［８］。一是家庭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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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变小。我国农村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核心家庭、空巢家庭成为主要的家庭模式，老人日益边缘化，

谁来提供精神赡养是个沉重的话题。二是经济基础薄弱。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的影响，以

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专业技能不强，他们虽工作辛苦，但收入普遍不高，这种客观上薄弱的经济基础，使

得他们在赡养老人时连基本的生存赡养、医疗保障都无法有效满足，精神养老就更无暇顾及了。三是孝

道文化衰落。农村孝道文化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些空巢老人的子女往往只顾自己的生活，除给予

老人一定的经济供养外，不太顾及老人独居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对老人缺乏情感关怀。有的甚至自私、

忘恩到连基本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都做不到，留给老人的只是悲伤和绝望。四是养老观念落后。农村

普遍存在重物质养老轻精神养老的现象，把赡养义务片面理解为物质供养，严重忽略了老人们的“精神

养生”［９］。同时，农村普遍存在“重幼轻老”的现象，孩子成为家庭的核心，爱幼有余，尊老不足。

（二）空巢老人自我精神养老不足

自我精神养老即精神自养，是指老年人自身凭借主观进取的人生态度，通过积极有益的活动交往，

实现精神的愉悦、满足和发展。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自养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物质基础薄弱，无力顾

及精神养老。精神养老需要物质基础作为支持，农村空巢老人大多没有积蓄，即使有限的积蓄也都花在

了子女的成长、教育、婚嫁上，几乎没有为自己准备养老金，在子女无力或不愿养老的情况下，老人往往

连自己的生存和医疗保障都难以解决，精神自养就更是无能为力了。二是农村空巢老人生活范围狭窄，

精神寄托单一。农村空巢老人人际交往圈狭小，往往把全部精力和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没有自己的

兴趣爱好，也没有让自己乐在其中的事业。三是农村空巢老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知识面窄，兴趣爱好

缺乏，自我调节能力差，维权意识弱，参与水平低，自我精神养老能力不强。

（三）农村社区精神养老供给缺乏

一是社区精神养老组织缺乏。目前，农村社区还没有专门的精神养老指导组织，其他组织如社区互

助组织、老年维权组织、志愿者组织等也严重不足，且在城市较为普遍的老年歌舞团、棋牌社、读书社、书

法协会、乐器协会、手工艺协会、钓鱼协会等老年兴趣组织，在农村也几乎没有。二是社区精神养老设施

不足。目前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精神养老服务设施非常稀少，即使在经济条件稍好的农村社区，老年活

动中心、老年健身场所、娱乐活动场所、老年图书室等精神养老服务设施也严重不足。

（四）精神养老政策法规保障缺位

目前在养老的三大内容中，物质供养已有较为完善的法律支持和政策保障；生活照料没有专门的法

律支撑，但有的农村针对生病的空巢老人，会制度化地提供一定的社区援助；而对于精神养老，则至今没

有专门的政策法规，社会支持也很少见。同时，已涉及精神养老的法律在具体实施方面也还存在不

足［１０］。比如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政府和子女除了有在物质上赡养老人的义务外，还有精神

慰藉的义务，但对政府和子女不履行精神慰藉义务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和惩处措施，而且地方政府和相

关部门没有建立起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配套的政策法规，使已有的精神养老法律难以具体落实。

三　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问题的应对之策
农村空巢老人仅仅依靠传统的家庭精神养老已不现实，根据当前精神养老的紧迫需求与现实困境，

以及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问题的主要应对之策如下：

（一）倡导养敬并重的孝道伦理

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１１］２３２确实，儒

家文化奠定了“孝敬”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的核心地位。所谓孝敬，是既重视物质供养，又重视精神赡养。

孔子提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

即子女孝顺老人，既要满足衣食需求，更要内有尊敬之心和感情体贴。如果没有诚心的尊敬和恭敬的礼

４０１



第１７卷 周湘莲，等：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问题研究

仪，那赡养老人和畜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孟子也说，“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

在孝道文化日渐式微的今天，在全社会倡导养敬并重的孝道伦理，尽孝的主体从家庭延伸到政府和社

会，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孝道氛围，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也就有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和道德根基。

（二）提升老人精神自养的意识与能力

“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只有当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自觉地把握自身的命运时，才能真正实现由自

己独有的文化所创建起来的个体生存方式，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１２］面对贫乏的精神养老，农村空巢

老人不能自怨自艾，消极等待别人的慰藉，直至生命走向消亡，而应提升精神自养的意识与能力，不断增

加自身的独立性，把握自身的命运。要培养豁达胸怀，保持积极、健康、乐观的心态，学会自我心理调适，

保持心情舒畅愉快；要拓宽生活范围，主动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自行组织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老年活

动，在人际交往、文化娱乐、健身锻炼中获得内心的愉悦感、满足感；要积极推动社区成立各种老年组织，

尤其是各种老年兴趣组织，开展歌舞、下棋、讲故事、手工艺交流等活动，实现老有所乐；要多看书报、新

闻节目等，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跟上时代的步伐，自我发掘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不把自己精神快乐的希

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当然，社会也要努力构筑适合空巢老人生存的社会及家庭伦理环境，帮助空巢老人

构建健康的生活理念及生活方式，创造条件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鼓励老年人“精神自养”。

（三）构建农村社区精神养老服务体系

社区是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的重要依托，构建社区服务体系是加强精神养老的基础。一要建设

精神养老服务场所。要兴建老年活动中心、文体活动室、法律咨询室和心理咨询中心等。这些场所可以

政府投资兴建，也可以利用农村越来越多的空置房屋以租借的形式加以改造。二要建设精神养老服务

队伍。成立以中年妇女、低龄老人为主体的专职服务队伍，以社区热心人士为主体的兼职服务队伍，使

社区精神养老服务队伍实现专兼职结合；成立以农村党员、青少年为主体的志愿者队伍，同时借助新闻

媒体的力量，宣传和鼓励社会热心人士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严把社区精神养老服务队伍质量，开展

社区精神养老专业资格认证工作。三要拓展机构养老服务范围。要使农村专业养老机构的精神养老服

务向农村社区延伸，让养老院的老年活动中心向周边社区的空巢老人开放，并以其标准化的精神养老服

务指导农村社区，带动农村社区精神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四要设置精神养老专项服务机构。这是一

个较为长远的规划，在资金与人员充足的情况下，在农村社区设立精神养老专项服务机构，可以改变目

前精神养老服务随意性、零散性状态，为空巢老人提供持续的、系统的精神养老服务。

（四）健全多主体参与的养老机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治理理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现代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合理分权，“关注创造条件以实现有秩序的管理和集体行动，通

常包含私人部门、非营利部门以及公共部门的各种机构”。“治理理论的最重要内容是公共生活治理主

体的多元化，强调的是多元主体之间信息权利责任义务的合理分配，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１３］农村

空巢老人精神养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政府、家庭、社区、社会与市场的共同支持。为此，要

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强化家庭养老的功能，提高社区精神养老服务的能力，引导社会与市场参与，构建

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养老机制，形成精神养老服务社会化供给体制。政府可以出台税收、贷款、土地等各

种优惠政策，使社会养老团体、企业、慈善机构在精神养老方面有所作为，并逐渐使其成为精神养老服务

的主力军。我国庞大的农村空巢老人队伍、巨大的精神养老需求，为发展精神养老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

机遇。政府要抓住机遇，为精神养老服务业提供各种支持，大力推动精神养老服务业在农村的兴起和发

展，提高精神养老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水平，积极推动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事业的发展。

（五）完善精神养老法规制度

完善法规体系，是从战略高度对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进行顶层设计。我国没有专门的精神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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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步建立精神养老法规体系，对精神赡养的主体、内容、义务及老年人精神权

益的维护和保障等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首先，要完善现有的精神养老法律体系。我国新的《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强化了精神养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带动其他相关法律的修订和完

善，为老年人精神养老权益设定最低保障线。其次，要制定和完善相关行政法规。法律原则性强，适用

范围广，但规定不具体，实用性不如行政法规。因此，各级政府和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制定与之配

套的行政法规，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再次，要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如设置精神养老专项经费，并纳

入政府财政预算，实现资金投入的制度化，确保资金投入的稳定性、持续性；完善休假探亲和就近就业制

度，为子女对老人进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提供客观条件；建立奖惩制度，对尽精神赡养义务的赡养人

提供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对不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行为进行教育谴责乃至法律制裁。

（六）推动城镇化建设与养老事业协同发展

李克强总理多次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城镇化建设中，一定要考虑养老事业

的协同发展。第一，要通过城镇化建设吸引农民工在家乡就业，以更方便地赡养老人。城镇化建设要有

产业规划和布局的战略考虑，有适应各地情况的产业作为城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吸收本地农

民工就业，并吸引已经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回乡就业。这样既可减少超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又可使部分空

巢老人精神养老增加家庭支持。第二，要通过城镇化建设构建城乡一体的养老保障机制，为空巢老人提

供基本的养老保障。城镇化的推进，必然改革现有的以户籍、职业、地位等划分的碎片化的养老保障体

系。２０１４年伊始，我国已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史上一
次里程碑式的突破，将极大地推动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第三，城镇化建设要实现大量农村人口的身份

转换，已转换身份的空巢老人的养老工作要与城镇化建设同步推进。空巢老人精神养老在大中城市已

有较多的经验可资借鉴，这种问题不能拖延到城镇化后再当成一个问题来解决，而应作为一种必须解决

的社会问题去预防。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２］（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Ｃ］／／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ＨＧ．Ｎｅｗ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Ｔｕｓｇａｌｏｏｓａ：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ａｂａｍ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４］（美）詹姆斯·安德森．公共决策［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０．

［５］金　毅，许鸿艳．辽宁省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体系建设［Ｊ］．大连海事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１）：１８－２２．

［６］杨小明．孤独是最伤老人的刀［Ｎ］．健康时报，２０１３－１１－１４．

［７］肖　云．夕阳无限好黄昏也美丽———现代社会呼唤精神养老［Ｊ］．家庭保健，２００４（３）：４４－４５．

［８］张友琴．城市化与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厦门市个案的再研究［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２（５）：１１２－１１８．

［９］戴平安．农村社区老年人精神赡养之困境与对策［Ｊ］．当代经济，２０１０（３）：３５－３７．

［１０］张云英，朱星蓉．政府在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作用———一个文献研究［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２０１３

（６）：１２９－１３４．

［１１］黑格尔．历史哲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２］李　丽，谢光荣．农村留守老人精神赡养伦理问题［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３（９）：２２２７－２２３０．

［１３］周湘莲．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责任［Ｊ］．学海，２０１１（６）：９６－１００．

（责任校对　晏小敏）

６０１




